
RFA 持證人徽章升級制度執行細則 
 

一、徽章升級目的： 
1. 為鼓勵 RFA 持證人提升專業能力，並協助民眾進行退休理財規劃服務，本協

會實施「RFA持證人徽章升級制度」，並制定本執行細則，以規範各項活動之執

行規定。 
2. 徽章升級制度為輔助制度，RFA證書之授證、認證與每三年換證程序依照原規

定執行。升級徽章後，RFA證書不做任何調整，且認/換證費用維持原認/換證費

用相關規定亦不做任何調整。 
 

二、徽章升級內容： 
1. RFA徽章區分為三種，包括【藍色菁英專家徽章】、【紫色卓越領袖徽章】和

【紅色尊榮首席徽章】。 
2. 凡通過RFA認證考試並完成RFA認證程序者即頒發RFA證書與【藍色菁英專

家徽章】。 
3. 徽章升級申請： 

 RFA持證人完成退休理財健診與教育宣導活動行前教育訓練，協助本會

進行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理財健診，每次參與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理財

健診後，本會將頒發感謝狀，並可得到積點，參與退休理財教育宣導得

1點/次；參與退休理財健診得2點/次。 
 累積達10點以上時，得向本會提出申請頒發【紫色卓越領袖徽章】。 
 累積達40點，且持證時間至少六年以上時，得向本會提出申請頒發【紅

色尊榮首席徽章】。 
 申請時間為每年6月、12月最後十天。RFA持證人需檢附感謝狀及相關

證明向本會提出申請，經確認符合相關規定後本會將頒發紫色卓越領袖

徽章或紅色卓越領袖徽章，原持有徽章毋需繳回。 
三、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健診行前教育訓練： 

1. 本訓練課程為本會主辦之線上免費訓練課程。 
2. RFA持證人必須完成行前教育訓練後，才能協助本會進行退休理財教育宣導

或退休理財健診。 
3. 行前教育訓練時數不列入RFA每三年換證之持續教育訓練時數。 
4. 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退休理財健診所累積的點數，得以1點同等1小時(註)折抵

可每年所需認列之10小時「持續進修時數總時數」，每年最多可折抵5小時。 
 

四、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演講及退休理財健診： 
1. RFA持證人必須完成行前教育訓練後可申請參加本會規劃之退休理財教育宣

導或健診活動，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退休理財健診活動之指派人選，將依當



次宣導主題與RFA持證人過去持有之專業證照、專業講師經驗或專業服務背

景由活動組遴選委員會決定最後參與人選。 

2. RFA持證人應先完成退休理財健診行前教育訓練並簽署「RFA退休理財教育

宣導及退休理財健診承諾書」(如附件)，完成後才能進行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

退休理財健診，如有違反承諾書內之情事者，願接受本會之處置。 
 

五、分級做法彙整表： 

名稱 RFA菁英專家 RFA卓越領袖 RFA尊榮首席 

徽章 

   

資格 

1. 通 過 RFA 考 試 且 為

RFA有效持證人 
1. 通 過 RFA 考 試 且 為

RFA有效持證人 
2. 完成退協之線上退休

理財健診行前教育訓

練課程 
3. 參與退協的退休理財

教育宣導或退休理財

健診累計達10點以上 

1. 通 過 RFA 考 試 且 為

RFA有效持證人 
2. 完成退協之線上退休

理財健診行前教育訓

練課程 
3. RFA持證時間至少達

六年以上 
4. 參與退協的退休理財

教育宣導或退休理財

健診累計達40點以上 

積點

規則 

一、積點制度： 
1. 參與退休理財教育宣導：1點/次 
2. 參與退休理財健診：2點/次 
二、點數折抵持續進修時數總時數： 
1. 參與退休理財教育宣導或退休理財健診前均需參加相關的行前教育訓練，參與教

育宣導演講或理財健診所累積的點數，得以1點同等1小時(註)折抵每年所需認列之

「持續進修時數總時數」，每年最多可折抵本會開設之持續教育課程5小時。 
註：RFA換證程序 
1. 通過認證程序者：核發RFA證書，證書有效期為3年，需定期換證。 
2. 持證人可於證書有效期內使用RFA商標及徽章。 
3. 需完成持續進修時數總時數，每年至少10小時，3年累計至少30小時。 
4. 每年7小時為本會認可相關課程活動，以及3小時為本會開設之持續教育課程。 

  



 

RFA退休理財教育宣導及退休理財健診承諾書 

 
本人承諾遵守以下規範： 

一、RFA 顧問不得在宣導或諮詢過程中有行銷商品之行為。 

二、RFA 顧問不得在宣導或諮詢過程中使用商品相關行銷文件資料。 

三、RFA 顧問在宣導或諮詢過程中只能提供建議，建議之方案必須守法，合乎

道德準則，避免灰色地帶。 

四、RFA 顧問在宣導或給予建議時，應避免產品及金融機構的直接推薦。 

五、注意事項： 

1. RFA 顧問應主動表明本人為 RFA 退休理財規劃顧問持證人。 

2. RFA 顧問在諮詢過程中應使用好命退休計算機做為退休理財規劃輔助

工具。 

3. RFA 顧問之服裝儀容應配合聽眾與環境之屬性，以親和力、專業形象

為主。 

4. RFA 顧問於宣導或諮詢過程中應以生活化或深入淺出之用語為考量，

避免使用艱澀專業用語或不雅文字攻訐他人、產業及公司。 

 

 

 

承諾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